
以 e-mail代替正本發文 
臺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辦事處 函 

                                                地址：斗六市長春路 55號 3樓 

                                                電話：05-5346998 

                                                傳真：05-5340851 
                                       聯絡人：陳麗卿 

 

受文者：如后所列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1月 20日 

發文字號：台區水公會雲辦字第 114005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檢呈本處第 21 屆第 9 次委員會議紀錄，呈請鑒核。 

 

說明：隨附會議紀錄一份。 

 

 

正本：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本處會員 

副本：黃理事長文田、温常務理事永昆、許理事明森、楊監事明輝 

      許監事萬傳、張理事升釋、林候補理事清洲、陳候補理事信謙   

      新北市姊妹辦事處暨各委員、顧問 

 
 
  

 

 

主任委員 郭 澤 洋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雲林辦事處 

第 21 屆第 9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處會議室 

出席：郭澤洋 戴專利 林建志 周添旺 郭榮錫 黃訓論 吳秋龍 

      林松欽 林美男 吳秉蒼 王桂敏 張志昌 邵永正 許糧光  

      周耘輝 林冠雄 沈武雄 黃經緯 陳金井 張升釋 陳信謙       

請假：許正翰    

主席：郭主任委員澤洋         紀錄：陳麗卿 

列席：張理事升釋、陳候補理事信謙        

      電氣公會: 林主任冠雄 黃理事經緯 陳召集人金井 

      第五區管理處：盧課長惠鈴 謝股長曉旻                  

      雲林縣政府建設處/工商發展科 姚主辦惠萍                               

一、主席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郭主任委員澤洋致詞（略）  

三、區公會代表致詞:張理事升釋致詞（略） 

四、來賓致詞：（略）             

五、通過本次議程 

六、會務報告 

  1.本處現有會員 147 家，內含甲級 60 家、乙級 67 家、 

    丙級 19 家、汙水 1家。＜至 113.12.31 止＞ 

  2.經費收支情形：113 年 12 月底止收入計 2,077,413 元 

    整，支出計 1,766,995 元整，結餘 310,418 元整。 

  3.轉知為鼓勵本會會員當年度在職進修畢業，成績優異 

    者頒發獎牌，以為精神獎勵。 



  4.本處申請區公會 112 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計大專 4名， 

    獎狀及獎學金均已轉發申請者領取。 

  5.轉知會員 114 年度會員證書區公會已核發，請儘速向本 

    處辦理換領，繳交常年會費 6,000 元並領取紀念品(全 

  聯社福利券) 。 

6.函轉會員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效期將屆滿，請依期限內 

  辦理展延，以維自身權益。 

  7.函轉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及第五區管理處將辦 

    理 114 年度水池、水塔清洗專業訓練班。會員有意願參 

    加者，請於 1/24前回覆，以利開課事宜。 

 8.為增進會員情感，本處與電氣公會合辦 114年度會員 

   自強活動，行程有日本九州 5日遊、越南岘港 5日遊 

   武當山 5日遊。參加會員及眷屬相當踴躍共計 138位 

   參加。 

      以上報告，如有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教，敬祝各位 

             ~~平安健康~新年快樂~~ 

 

七、討論提案： 

                                 (提案人：本處) 

1.案由：本處 113 年度 10 月至 12 月底止收支結算， 

           請審查。 

  說明：請詳(附件一)、(附件二) 

  決議：通過。  
                             (提案人：本處) 

2.案由：113 年度本處經費收支決算提請審查。 

  說明：(1)審查通過後呈報區公會核備。 



  (2)請詳（附件三）。 

  決議：通過，呈區公會備查。 

 
                              (提案人：本處) 

3.案由：114 年度本處收支預算，提請審查。 

  說明：(1)審查通過後由本處執行，並呈報區公會核備。 

        (2)請詳（附件四） 

  決議：通過，呈區公會備查。 

                                 

                                    (提案人：本處) 

4.案由：114 年度本處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審查。 

  說明：(1)審查通過後由本處執行，並報請區公會備查。             

        (2)請詳（附件五） 

  決議：通過，呈區公會備查。 

                                    

                                   (提案人：本處)                                                                                                                                                             

5.案由：114 年度財產目錄，提請審查。 

  說明：請詳（附件六） 

  決議：通過。                                                     

                                 

                                    (提案人：本處) 

6.案由:下次委員會議（第 21屆第 10次）何時何地召開 

  為宜，提請研議。 

  決議：會議時間:114 年 4 月份  

        會議地點:本處會議室 

                

  八、 散會: 上午 4：30 分     

 


